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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护林防火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以四川省为中心的考察

■ 邓群刚 郭斌飞

[ 摘 要 ]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护重于造”“防胜于救”的林业工作方针指引下，党和政府领导开

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护林防火工作，迅速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森林火灾多发的局面，有效保护了森林

资源。以四川省为例，主要做法包括：建立各级护林防火组织机构；确立护林防火责任制度、工作报告制度、

入山管理制度和护林联防制度；开展护林防火宣传教育，转变群众不当的用火方式，掀起“无森林火灾”

运动，组织做好灭火准备与火灾扑救，加强监督检查、严明奖惩等举措。这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护林防火工

作实施体系，取得了显著工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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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繁叶茂一百年，化为灰烬一瞬间”。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

助较为困难的灾害，不仅会使森林资源遭受巨

大损失，而且还会造成生态失衡，从而对群众

的生产生活和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负面

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护林

防火工作，将其作为新中国林业工作的主要任

务之一来抓，制定了“护重于造”“防胜于救”

的林业工作方针，领导开展一系列卓有成效的

护林防火工作，迅速扭转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森

林火灾多发的局面，有效保护了有限的森林资

源，产生了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四

川省森林资源储备在全国范围内相对丰富，但

却山火频发。四川省为此采取一系列护林防火

举措，取得显著成效，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

护林防火工作中较为典型的一例。目前学界对

新中国植树造林活动的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

但对护林防火工作却鲜有关注。本文拟在相关

档案文献和报刊资料的基础上，对 1950-1956

年间四川省的护林防火工作作一考察，借此一

窥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护林防火工作的整体面

貌，以期为当今的护林防火工作和生态文明建

设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一、“护重于造”“防胜于救”林业

工作方针的形成

受以往过度开垦、战乱破坏、乱砍滥伐等

因素的影响，至新中国成立之时，我国的森林

覆盖率仅约为 8.6%，木材储备不足，且分布不均，

多自然灾害。［1］为改变森林资源匮乏的状况，

满足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对木材的需求，对森

林资源进行有效保护便成为林业工作的重点。

1949 年 9 月 29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

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

同纲领》第 34 条中就明确规定，要“保护森林，

并有计划地发展林业”［2］。这为新中国的林业

建设指明了方向。1950 年 5 月 16 日政务院下发

的《关于全国林业工作的指示》指出，我国“木

材产量向感不足，对天然灾害之袭击无法保障。

而大部分地区对森林的破坏和滥伐行动，迄未

停止。我们当前林业工作的方针，应以普遍护

林为主，严格禁止一切破坏森林的行为。其次

［1］ 参 见 国 家 林 业 局 编《 中 国 林 业 五 十 年：1949-

1999》，中国林业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 页。　

［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 册，中央文献出版

社 1992 年版，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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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沙水旱灾害严重的地区，只要有群众基础，

并备种苗条件，应选择重点，发动群众，斟酌

土壤气候各种情形，有计划地进行造林，并大

量采种育苗以备来年造林之用”［1］。“护重于

造”的林业建设方针呼之欲出。

在森林资源极为有限的情况下，频发的森

林火灾使护林工作中防火任务的重要性凸显出

来。据统计，仅 1950 年，我国就发生森林火灾

2700 余次，损失木材达 260 万立方米。［2］1951

年上半年又因山火毁坏森林 3450 多万亩，约为

同时期造林面积的 12 倍。［3］在 1951-1952 年间，

四川省有记录的重大森林火灾就发生了 1536 次，

损毁森林面积达 30389 公顷。［4］由此可见，森

林火灾已成为导致新中国森林资源大量减少的

主要原因之一，由此造成的巨大林木损失是同

时期造林工作难以弥补的。

当时，作为仅次于钢铁和煤炭的第三大重

要资源，木材的大量损失不仅影响群众的生产

生活，还会对国民经济的恢复与持续发展带来

困难。时任林垦部部长梁希就指出，新中国成

立之初我国森林的基本特征与问题是“资源不

足，需要日广，而林木的损失与浪费情况仍然

严重存在”。“有的地区忽视组织与领导群众

保护森林，听其烧荒、垦荒，常常引起严重的

森林火灾。这些情况，不仅使天灾经常危害农

业生产，而且影响到国家将来的工业建设。”［5］

由此可见，森林火灾已成为新中国林业建设乃

至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中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在 1951 年春召开的全国林业会议上，林垦部要

求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大力贯彻普遍护林护山政

策，并强调防止林野火灾是护林的首要任务，

［1］《政务院发布关于全国林业工作的指示》，《人民

日报》1950 年 5 月 17 日。　

［2］参见《关于春季严禁烧荒烧垦以防森林火灾的指

示》，《人民日报》1951 年 3 月 27 日。　

［3］ 参见中央林业部：《1951 年全国林业行政会议总

结报告》，中国林业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林业论文辑

（1950-1951）》，中国林业编辑委员会 1952 年版，第 37 页。　

［4］参见《四川省志·林业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49 页。　

［5］《全国林业行政会议闭幕   确定严防山火为林业工

作头等任务》，《人民日报》1951 年 9 月 27 日。　

要教育干部群众，使他们懂得“勇于救火不如

善于防火”的道理。［6］“防胜于救”的护林防

火指导思想初露端倪。1951 年 3 月 27 日，《人

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做好护林防火工作》的

社论，开篇即明确提出“护林防火是目前林业

工作中首要的任务”，同时强调“勇于救火不

如善于防火”是护林工作的基本方针。［7］

此后，“防胜于救”的护林防火方针开始

在全国各地落实。1952 年 3 月 4 日，政务院发

布《关于严防森林火灾的指示》（以下简称《指

示》），要求“在每年容易发生山火的季节，

山区及山区附近的各级人民政府应把护林防火

工作列为中心工作之一，由首长负责，亲自布置、

检查和督促”［8］，并规定了护林防火工作的具

体内容，为各地护林防火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基

本遵循。为保证该《指示》的贯彻执行，中共

中央于同日发布《关于防止森林火灾问题给各

级党委的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必须认真讨论

并保证政务院《指示》的彻底执行。［9］西南军

政委员会农林部则立即根据政务院《指示》精神，

结合西南地区具体情况对护林防火工作进行了

安排部署。［10］在当时四川省建制还未恢复的情

况下，四川地区的各大行署区以及西康省都对

《指示》进行了认真贯彻。如川东人民行政公

署于 4 月 2 日全文转发该《指示》，要求各地

迅速研究布置。［11］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层层推动

之下，护林防火工作在四川省得到了前所未有

［6］《林垦部一九五一年全国林业会议总结》，《新华

月报》1951 年第 3 期。　

［7］《做好护林防火工作》，《人民日报》1951 年 3 月

27 日。　

［8］《周恩来论林业》，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36 页。　

［9］ 参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防止森林火灾问

题给各级党委的指示》，《新华月报》1952 年第 3 期。　

［10］参见《为贯彻执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严防

森林火灾的指示〉特结合我区具体情况布置护林防火的

工作希切实执行并回报由》（1952 年 4 月 10 日），重庆

市璧山区档案馆藏，档案号 8-1-1952-337。　

［11］参见《为转发政务院关于严防森林火灾的指示希遵

照执行由》（1952 年 4 月 2 日），重庆市长寿区档案馆藏，

档案号 3-19-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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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视。

二、建立健全各级护林防火组织机构

林区火源种类繁多，火灾往往爆发于顷刻

之间，因此做好护林防火工作首先考验的是党

和政府的组织管控能力和火灾突发时的反应机

制。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首先从建设组

织体系着手，初步构建起护林防火组织网络，

为护林防火工作中各项举措的实施奠定了组织

基础。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在部

分根据地和解放区领导建立过群众性护林组织，

以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护林工作。如华北人民

政府农业部林牧处在 1949 年春就领导部分地区

组织起护林委员会，专门负责护林工作。［1］新

中国成立后，在中央普遍护林的号召下，这种

群众性的护林组织开始在全国各地普遍建立起

来。如浙江省山林地区的县区乡村在 1950 年春

就开始组建护林委员会，并在村以下设护林小

组。［2］松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也在 1950 年自

上而下地建立了群众性的林业机构。松江省林

区 10 个县均设立了林政科，各村都选出了林政

委员，并委任 850 名护林积极分子为护林员，

成立了包括 450 人的护林队。［3］截至 1952 年 6

月，群众性的护林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已发展到

70 多万个，护林员已达 150 多万人。［4］群众性

的护林组织一经成立就在护林防火工作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如松江省穆棱县在新中国成立后

即建立起群众护林组织，即便是在秋收期间发

生山火时，农民也能主动前往扑救，使该县森

林在 1950 年未遭受大的损失。［5］

［1］参见《一九四九年春季造林总结》，《人民日报》

1949 年 7 月 10 日。　

［2］ 参见《各地简讯》，《人民日报》1950 年 4 月 11 日。　

［3］参见《大部地区人民政府重视保护森林工作　发动

群众性的防火护林工作》，《人民日报》1951 年 3 月 4 日。　

［4］参见《中央林业部召开全国林业行政会议  计划全

国在明年造林一百四十九万七千余公顷》，《人民日报》

1952 年 11 月 16 日。　

［5］参见《去年全国林木损失减少》，《人民日报》

1951 年 3 月 27 日。　

为克服部分地区群众性护林组织多流于形

式的问题，加强各级政府和林业部门对护林防

火工作的领导，林业部于 1953 年 3 月 2 日发布

《关于护林防火的指示》，要求“各重要林区

地带的各级林业部门应在当地政府的统一领导

下，配合人民监察机关和公安机关，迅速组成

护林防火指挥部或办公室，其任务为组织、推动、

检查和督促当地护林防火工作，并总结护林防

火的经验”［6］。这一《指示》下发后，由各级

政府部门主导的护林防火领导指挥机构开始建

立。以四川省为例，1954 年 4 月 6 日，四川省

护林防火办公室正式成立，直属四川省农林厅，

同时在森林资源较多、火情严重的 8 个专区设

立护林防火指挥部。［7］在上级部门的大力推动

下，各县的护林防火领导指挥机构也逐步建立

起来。如四川省涪陵专区长寿县成立了县级护

林防火指挥部，下设护林防火办公室及检查组，

以具体办理和督促检查护林防火工作。同时，

森林较多的乡成立护林防火指挥部（所），村

成立护林防火大队，并依照自然区划，以互助

合作为基础，成立护林防火小队。［8］各级护林

防火领导指挥机构的相继成立，使各地的护林

防火工作纳入到统一的组织管理体系之中。

护林防火工作是一项涉及方方面面的系统

工程。为增强护林防火力量，在各级护林防火

领导指挥机构建立的过程中特别注意把众多相

关部门统合其中，发挥部门合力。如四川省人

民政府要求护林防火领导指挥机构应以农林部

门为主，同时吸收法院、公安、监察、文教等

部门参加。［9］在护林防火工作中，这些部门均

积极参加、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凝聚起一股

强大的护林防火力量。

［6］《中央林业部发出关于护林防火的指示》，《人民

日报》1953 年 3 月 5 日。　

［7］ 参见王继贵主编《四川林业志》（上），四川科学

技术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08 页。　

［8］ 参见《作好护林防火工作速报我会由》（1955 年

10 月 21 日），重庆市长寿区档案馆藏，档案号 3-1-90-9。　

［9］ 参见《关于加强今冬明春护林防火工作的指示》

（1954 年 12 月 15 日），重庆市长寿区档案馆藏，档案

号 3-19-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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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台实施相关护林防火制度

为充分发挥组织体系的最大效能，党和政

府在建立和完善护林防火组织机构的同时，也

不断探索构建相应的制度安排，为开展护林防

火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

一是建立严格的护林防火责任制。责任制

度是保障护林防火各项政策措施得以落实的关

键。政务院在 1952 年 3 月 4 日发布的《关于严

防森林火灾的指示》中要求：“对大面积的山林，

应根据行政区划，实行分区分段负责制，在谁

的地区起火，就由谁负责，并根据损失情况的

轻重，给以应得的处分”，同时指出，“如在

一省之内发生严重火灾，应由省主席负责。在

县、区、村内发生火灾，应由县、区、村长负

责”。［1］此后，分区分段负责制和行政责任制

开始在各地推行。1953 年春，四川省人民政府

电示各地：“凡有森林地区，应根据行政区划

分层分段负责保护森林。”［2］次年 12 月 15 日，

四川省人民政府又在《关于加强今冬明春护林

防火工作的指示》中突出强调实行分段负责制

和行政责任制，规定“在哪一基层护林组织划

定的地段内起火，就由哪一基层护林组织及其

负责人负责”，“在哪一个地区起火，就由该

地区的政府逐级负责”。［3］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各地进一步明确划分了护林防火区域。如酉阳

县委在 1955 年秋召开的扩大干部会议上提出“哪

区发生山火，区委应负责任”的要求，并自上

而下地加强领导，促使乡一级党政干部加强了

对护林防火工作的重视。酉阳县下辖的苍岭乡

在 1955 年曾连续发生山火 5 次，烧死树木 1 万

多株。该乡在 1955 年秋对护林防火工作作了专

题讨论，并决议由党内分工包干，“哪村发生

山火由住村党员干部负责”。在正确划分和落

实护林防火责任等举措的推动下，该乡在 1956

［1］《周恩来论林业》，第 37 页。　

［2］  参见《为转知各县迅速布置护林防火工作由》（1953

年 2 月 25 日），重庆市长寿区档案馆藏，档案号 3-19-

36-36。　

［3］《关于加强今冬明春护林防火工作的指示》（1954

年 12 月 15 日），重庆市长寿区档案馆藏，档案号 3-19-

46-9。　

年春没有再发生山火。［4］又如，长寿县三合乡

将 5 个联社的林区划为 52 段，均竖立木牌实行

包干负责制。在 3 联社的 3、4 分社还确定专人

负责，按时巡逻，由社按照同等劳力给予报酬。

这不但防止了山火的发生，也制止了乱砍滥伐等

现象。［5］护林防火责任制的确立，有效改变了

护林防火工作中“上边有机构，下边没人管”的

偏向，为各项护林防火措施的落实提供了保障。

二是落实护林防火工作报告制度。森林火

灾具有突发性强、蔓延速度快的特点。建立护

林防火工作报告制度，是保证上级能够及时掌

握地方护林防火工作开展情况，尤其是在森林

火灾发生时能够及时进行针对性指导和帮助的

必要方式。林业部在 1953 年 3 月 2 日发布的《关

于护林防火的指示》中除要求各地建立护林防

火领导指挥机构外，还规定各机构“应按级将

护林防火工作情况，特别是火灾情况，每五天

用电话、电报或公文向中央护林防火办公室层

报一次”［6］。四川省护林防火办公室成立后，

立即制定出台了护林防火工作报告制度，要求

各专区、县在护林防火季节，必须指定专人负

责执行报告工作。在报告时间方面，要求在护

林防火季节开始时，将护林防火工作布置情况

及采取的具体措施迅速上报；之后每月书面汇

报 1 次，于下月 3 日前发出；每年 6 月底作上

半年的工作总结报告，12 月作年终总结，于次

年 1 月 5 日前上报。在报告内容方面，要求包

括本地区发生林火、山火的时间、地点、原因、

林权归属，被害森林、荒山的面积，损失的成

材、幼苗和人畜、山草、房屋及其他财产数目，

以及扑救山火所动员的人工等。如果发生较大

的森林火灾或对森林的故意破坏，应将情况以

及采取的紧急措施，立即用电话或电报上报。

［4］ 参见《关于酉阳县改变群众烧垦烧灰习惯，制止森

林火灾的经验的通报》（1956 年 3 月 28 日），重庆市璧

山区档案馆藏，档案号 8-2-1956-61。　

［5］ 参见长寿县人民委员会农林水利科：《关于去冬今

春护林防火工作的总结》（1957 年 6 月 25 日），重庆市

长寿区档案馆藏，档案号 3-10-25-1。　

［6］《中央林业部发出关于护林防火的指示》，《人民

日报》1953 年 3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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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灾熄灭后，必须将灾情调查情况作专案报

告。［1］森林火灾突发性强，采用电话报告的形

式更加快速、便捷。为畅通电话报告渠道，四

川省邮电管理局在 1955 年 4 月 27 日专门发布

了《关于护林防火使用电话之接续顺序》的通知，

将“森林失火电话”按特急电话处理，照加急

军政电话收受，保证了护林防火通讯的畅通。［2］

护林防火工作报告制度的出台与实施，为上级

护林防火领导指挥机构及时掌握地方护林防火

工作的开展状况提供了保障，有效提升了火灾

突发时的应急反应能力。

三是推广实施入山管理制度。林区火源大

多由群众携带进入林内。因此，从根源入手加

强对火源入林的管控，是贯彻“防胜于救”方

针的必要举措。1950 年，东北部分地区就已在

防火期间组织轮流放哨，“检查防火用具及入

山行人”，取得了良好成效。［3］1955 年冬，四

川省护林防火办公室发布的《关于加强今冬明

春护林防火工作的通知》中要求：“面积较大，

当地工作基础较好的林区，应逐步推行入山管

理制度。”防火期间，要在主要交通站点对出

入林区的行人进行检查，特别警惕和防止破坏

分子混入林区。［4］1956 年 4 月 18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护林防火工作的紧急指

示》，充分肯定了先前各地采取的入山管理办法，

要求各地广泛组织群众站岗放哨，加强入山管

理。［5］1957 年 4 月 8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

一步加强护林防火工作的通知》，进一步要求

［1］ 参见《为规定护林防火工作报告制度由》（1955

年 1 月 7 日），重庆市长寿区档案馆藏，档案号 3-19-

67-27。　

［2］参见《为转发邮电部四川邮电管理局关于护林防火

使用电话之接续顺序的通知由》（1955 年 4 月 27 日），

重庆市长寿区档案馆藏，档案号 3-19-67-28。　

［3］《东北护林模范王清恒》，《人民日报》1950 年 9

月 24 日。

［4］参见《关于加强今冬明春护林防火工作的通知》

（1955 年 12 月 8 日），重庆市长寿区档案馆藏，档案号

3-19-67-31。　

［5］ 参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务院关于加强护

林防火工作的紧急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1956 年第 16 号。　

各地“建立切实可行的入山管理制度”［6］，防

止不必要的火源入林。这一制度的实施，构建

起了一道预防森林火灾的安全屏障。

四是在毗连地区实行护林联防制度。林地

有界，火灾无界。各级行政管理区域的毗连地

区最易形成森林火灾管控的空白地带。为弥补

这一薄弱环节，政务院在 1952 年 3 月 4 日发布

的《关于严防森林火灾的指示》中规定，“在

两区交界地带应实行联防办法”［7］。1954 年

2 月 22 日，四川省巫山、巫溪两县与湖北省房

县交界处发生森林火灾，据调查统计，在此次

火灾中，巫山县境内烧毁森林 1600 公顷，烧死

树木 16200 株；巫溪县境内烧毁森林 15000 公

顷。［8］在吸取此次森林火灾的教训后，1954 年

12 月 15 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加强今

冬明春护林防火工作的指示》，要求：“在专

区与专区、县与县、区与区、乡与乡、村与村

交界的林区，应建立联防制度，举行联防会议，

商订联防公约，随时互通情报，互相监督检查，

一旦发生山火互相救援。在省与省间如有联防

的必要时，应由有关专、县报省，与邻省建立

联防关系”［9］。此后，四川省不仅在本省内部

各地区间建立起联防机制，而且逐步与湖北、

云南、贵州、青海、陕西五省建立起省际联防

机制。［10］护林联防组织彼此监督、互相援助，

不仅有效预防了交界地带山火的发生，同时也

避免了“隔界不打火”的现象。

四、开展多样化的护林防火活动，加

强对防火灭火工作各环节的管控

组织机构的建立与相关制度的出台，为护

林防火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组织和制度保障。在

此基础上，党和政府“以防为主”，开展护林

［6］《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护林防火工作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57 年第 16 号。　

［7］《周恩来论林业》，第 37 页。　

［8］ 参见王继贵主编《四川林业志》（上），第 301 页。　

［9］《关于加强今冬明春护林防火工作的指示》（1954

年 12 月 15 日），重庆市长寿区档案馆藏，档案号 3-19-

46-9。　

［10］参见王继贵主编《四川林业志》（上），第 3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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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宣传教育，转变群众用火方式，并掀起了

广泛的“无森林火灾”运动。同时，注重“防

救并举”，组织做好灭火准备与火灾扑救工作，

并加强对护林防火工作中各环节的监督检查，

严明奖惩，实现了对护林防火工作各个环节的

管控。

（一）开展多样化的宣传教育活动

新中国成立之初，一些干部群众对森林火

灾还存在错误的认识，认为山火是年年有的事，

算不了什么；山火是自然现象，不是人力所能

挽回的［1］，甚至以为“火不烧山地不肥”［2］。

对此，林垦部在 1951 年发布的《关于加强宣

传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指出，“林业工作的好

坏，宣传教育工作是重要的关键”，而且强调

“加强林业宣传教育工作，不仅在目前有迫切

需要，更应列为今后工作计划中必不可缺的一

部分”。［3］此后，党和政府针对部分干部群众

中存在的错误思想认识问题，组织开展了大量

的护林防火宣传教育活动。

一是把提高各级干部的思想认识作为一项

工作重点。干部不仅是群众的表率，起着模范

带头作用，而且是政策的执行者。他们的思想

认识和态度深刻影响着护林防火工作的开展效

果。林垦部在 1951 年的林业工作计划中强调：“各

级政府对林业工作应加强领导，利用各种会议，

向干部进行关于林业的宣传教育。”［4］在具体

实施过程中，四川省护林防火办公室在防火季

节到来时，要求各县举办吸收区、乡、社干部

和护林防火积极分子参加的护林防火代表会议

或培训班，在会议、培训中明确护林防火的重

要性，吸取以往经验和教训，研究未来做法，

［1］ 参见《做好护林防火工作》，《人民日报》1951

年 3 月 27 日。　

［2］四川省人民政府涪陵区专员公署：《加强护林防火

及合理采伐合理用木材的指示》（1954 年 2 月 2 日），

重庆市长寿区档案馆藏，档案号 3-19-51-11。　

［3］中央林垦部：《关于加强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

中国林业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林业论文辑（1950-1951）》，

第 56 页。　

［4］中央林垦部：《1950 年林业工作总结和 1951 年的

林业工作计划》，中国林业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林业论

文辑（1950-1951）》，第 30 页。　

同时还要针对群众思想变化情况阐明有关林业

政策以及林业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意义。此外，

四川省护林防火办公室还要求参会、参训人员

返乡后，认真传达学习内容，有效扩大了宣传

教育的影响。［5］

二是结合群众生产生活实际开展深入宣传。

在林区面积广阔，而群众与山林联系紧密的情

况下，护林防火工作只有依靠群众力量才能完

成。1955 年，《中国林业》社论指出：“进行

护林是中国有史以来的新工作，是极为广泛的

群众性工作，一人不慎，一个火源，就会造成

巨灾。”［6］ 为深入教育群众，中央林垦部在

1951 年发布的《关于加强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

中要求，开展护林防火宣传教育要依托多种形

式，包括报纸、广播、黑板报、通俗读物、幻

灯片等。［7］四川省在落实林垦部指示的同时，

还创新形式，推行将护林防火图案贴于火柴匣

上的方法，使用火人随时提高警惕，花钱不多、

成效极大。［8］ 除了注重宣传形式的多样化，

把握宣传时机也十分重要。四川省护林防火办

公室要求在元旦与春节农闲期间，也即春季森

林火灾高发期的前夕，动员一切可能动员的力

量，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宣传工具，运用当地

真人真事和典型经验，开展护林防火宣传周活

动，推动广大群众自觉地投入到护林防火运动

中去。［9］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各地干部

群众的护林防火意识明显提高，为护林防火工

作的开展奠定了扎实的思想基础。

［5］ 参见《关于加强今冬明春护林防火工作的通知》

（1955 年 12 月 8 日），重庆市长寿区档案馆藏，档案号

3-19-67-31。　

［6］《必须做好一九五五年的护林防火工作 》，《中国

林业》1955 年第 2 期。　

［7］ 参见中央林垦部：《关于加强宣传教育工作的指

示》，中国林业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林业论文辑（1950-

1951）》，第 56-57 页。　

［8］参见《关于护林防火几个具体问题的通知》（1957

年 12 月 5 日），重庆市长寿区档案馆藏，档案号 3-10-

36-30。　

［9］参见《关于积极开展护林防火工作的通知》（1956

年 11 月 16 日），重庆市长寿区档案馆藏，档案号 3-10-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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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导群众转变不当的用火方式

森林火灾的发生，多与群众的生产生活用

火有关。四川省人民政府在 1954 年 1 月 15 日

发布的《关于加强护林防火的指示》中指出：

“根据我省几年来的情况：山火多是烧灰、烧

垦；其次是烧山逐兽，打火把，小孩玩火。烧灰、

烧垦约占全部山火次数的百分之八十左右。”［1］

为此，党和政府注重源头管控，引导群众逐步

转变不当的用火方式，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是引导群众转变不当的生产方式。烧灰

积肥是引发山火的主要原因之一。为此，四川

省一方面劝导群众用割草积肥来替代，另一方

面在群众需要灰肥时，提倡他们组织起来在无

风天气和远离林地的空旷地去烧。［2］当地群众

在实践中也积累了许多改进烧灰积肥的经验。

如丰都县 11 区源溪乡群众“先把四周铲光一丈

五至三丈，烧时把大树枝放在下面再加草皮堆

上压紧，插几个孔孔，使火在里面燃烧”［3］。

这种方式不仅能有效制止山火，同时也提高了

灰肥质量，在当地得到推广。在解决烧垦烧荒

问题方面，政务院在 1951 年 3 月 17 日发布的

《关于春季严禁烧荒烧垦以防森林火灾的指示》

中要求，各地“尤应在足以引起林野火灾的地区，

严禁烧荒，烧垦，积极说服群众，以人工割草

代替烧荒，烧垦”［4］。1953 年 7 月 9 日，政务

院审议通过《关于发动群众开展造林、育林、

护林工作的指示》，其中着重指出，“防止森

林火灾仍须禁止烧垦烧荒”，同时“必须顾及

到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和群众在生产上的实际需

要，林区、半林区和非林区不可一般化，群众

在生产上特别需要者，应予以照顾”。［5］为防

［1］《关于加强护林防火的指示》（1954 年 1 月 15 日），

重庆市长寿区档案馆藏，档案号 3-19-46-4。　

［2］ 参见《围绕春耕生产做好护林防火工作》，《人民

日报》1954 年 4 月 13 日。　

［3］ 参见四川省涪陵专区护林防火指挥部：《为继续作

好护林防火工作》（1956 年 2 月 20 日），重庆市长寿区

档案馆藏，档案号 3-10-14-10。　

［4］《关于春季严禁烧荒烧垦以防森林火灾的指示》，

《人民日报》1951 年 3 月 27 日。　

［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4 册，中央文献出版

社 1993 年版，第 301 页。　

止烧荒引发森林火灾，1956 年 3 月 15 日，林业部、

公安部、农业部发出《关于严格执行烧荒规定

防止森林火灾的联合通知》，对烧垦烧荒用火

行为进行了严格规定和限制。［6］随后，四川省

也根据本省情况，下发贯彻此联合通知的实施

办法，详细规定了国营农场、农业社等申请烧

垦时应做的准备工作以及审批条件，同时也明

确了林业、农业、公安部门对烧垦烧荒的监督

检查职责。［7］这些都促使群众烧灰积肥、烧垦

烧荒等生产方式的转变，大大减少了林内火源，

从而降低了森林火灾风险。

二是规范不当的副业生产用火行业。副业

生产用火是导致森林火灾频发的一个重要因素。

为管理种类繁多的副业生产用火，同时不妨碍

群众正常的副业生产，政务院在 1952 年 3 月 4

日发布的《关于严防森林火灾的指示》中强调，

“在保证不破坏山林的原则下，适当照顾群众

的副业生产，把入山进行副业生产的群众和经

常住在山里的人民组织起来，给以护林任务，

使他们的生产组织和生产任务完全与护林组织

和护林任务结合起来”［8］。四川省在管理林区

副业生产的过程中，要求从事副业生产的群众

凭证入山，并在开展烧炭、烧石灰、烤药等容

易引发山火的副业生产时，必须远离林木，并

开辟好防火线。［9］

三是引导群众转变不当的生活用火习惯。

群众在森林地区的照明、祭祀、出行等日常生

活如果用火不当，极易引发森林火灾。对此，

四川省要求群众在夜间打火把照明时，必须注

意防火，火苗落地时要保证熄灭。璧山县人民

政府还动员群众铲除林区道路两旁的灌木杂草，

［6］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公安部、农业部关

于严格执行烧荒规定防止森林火灾的联合通知》，《江

西政报》1956 年第 7 期。　

［7］ 参见《为贯彻林业部公安部农业部关于严格执行烧

荒规定防止森林火灾的联合通知的实施办法》（1956 年

4 月 5 日），重庆市长寿区档案馆藏，档案号 3-10-9-13。　

［8］《周恩来论林业》，第 37 页。　

［9］ 参见《关于抓紧时机积极开展护林防火工作的联合

通知》（1957 年 3 月 26 日），重庆市长寿区档案馆藏，

档案号 3-10-3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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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防止因火屑落地引起烧山，同时号召有条件

的群众使用马灯或电筒照明。［1］四川省还提倡

以挂纸或植树等办法来代替上坟烧纸；必须烧

纸时，亦应作好戒备，切实做到“火灭人离”。［2］

除此之外，四川各地还普遍在来往行人较多的

林区路旁避风处设置休息处，以便群众集中吸

烟、烤火以及烧煮食物等，避免随意用火引起

森林火灾。［3］在党和政府的引导下，群众逐步

转变了不当的用火习惯，大大减少了森林火灾

的发生。

（三）掀起“无森林火灾”运动

1956 年 3 月，毛泽东发出了“绿化祖国”［4］

的号召。在这一号召的引领下，大规模的植树

造林活动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开展起来。鉴于造

林难、毁林易，为更加广泛和全面地发动人民

群众参与护林防火，从 1956 年起，全国绝大

部分林区掀起了一场“无森林火灾”运动。［5］

以四川省为例，该省在 1956 年春的第五次林业

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一千

个山区乡无森林火灾的竞赛运动”。为确保运

动的顺利开展，该省又于同年 3 月和 5 月分别

颁布《关于开展和贯彻无森林火灾竞赛运动的

通知》和《关于开展无森林火灾竞赛运动如何

评比奖励的通知》，有效促进了运动的发展。

1957 年 4 月 8 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

强护林防火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指出，“开展

以乡为单位、以农业社为基础的森林无火灾运

动，是深入发动群众、提高群众觉悟防止森林

火灾的有效办法”，要求“开展这一运动，必

［1］ 参见《关于加强护林防火工作的指示》（1955 年

1 月 11 日），重庆市璧山区档案馆藏，档案号 68-1-

1955-60。　

［2］ 参见《关于抓紧时机积极开展护林防火工作的联合

通知》（1957 年 3 月 26 日），重庆市长寿区档案馆藏，

档案号 3-10-36-29。　

［3］ 参见《四川省护林防火简报（第 1 号）》（1956

年 12 月 6 日），重庆市璧山区档案馆藏，档案号 8-2-

1956-61。　

［4］《毛泽东论林业》（新编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0 页。　

［5］ 参见《林业建设成绩巨大》，《人民日报》1958

年 1 月 3 日。　

须同群众反复研究，结合生产去进行，并要经

常检查，定期评比，对有成绩的及时给予表扬，

树立榜样”。［6］在这一运动的有力推动下，仅

1957 年上半年，在黑龙江、吉林、四川、贵州、

福建、陕西等 11 个省，已出现 155 个无森林火

灾县，12215 个无森林火灾乡，全国森林火灾大

大减少。［7］

（四）组织作好灭火准备与火灾扑救

防火固然重要，但当火灾不可避免地发生

时，能够提前作好灭火准备，并有组织地展开

扑救，是最大程度减少损失，不致失火成灾的

重要举措。

在 灭 火 准 备 方 面， 林 业 部 在 1953 年 3 月

2 日发布的《关于护林防火的指示》中要求：

“在易于发生火灾的季节到来以前，各地应作

充分预防和准备，并对发生山火的可能性和规

律性作充分的研究和分析，根据不同情况，作

不同的措施。”［8］按照这一指示，四川省人民

政府要求各级护林组织“平时必须与有关部门

作好扑救山火的准备工作”，要“掌握打火技

术，尽可能地避免伤亡事故”。［9］在具体实践

中，能认真作好灭火准备的地区都有效减少了

山火损失。如长寿县八颗乡富裕之山农业社的

防火队员认真学习掌握防火办法和灭火技术，

并制作了灭火工具，约定在山火发生时以敲锣

为号，及时开展扑救，使该社 1954 年发生的 4

次山火都未成灾。［10］在诸多准备工作中，开辟

防火线是防止山火扩散、祸及村庄的有效措施。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 1956 年 4 月 18 日发布的

《关于加强护林防火工作的紧急指示》中要求：

［6］《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护林防火工作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57 年第 16 号。　

［7］ 参见《每社造林百亩千亩万亩  每户植树十株百株

千株》，《人民日报》1958 年 2 月 6 日。　

［8］《中央林业部发出关于护林防火的指示》，《人民

日报》1953 年 3 月 5 日。　

［9］《关于加强今冬明春护林防火工作的指示》（1954

年 12 月 15 日），重庆市长寿区档案馆藏，档案号 3-19-

46-9。　

［10］ 参见《长寿县八颗乡富裕之山农业社开展造林护林

情况》（1956 年 6 月 2 日），重庆市长寿区档案馆藏，

档案号 3-1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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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必须发动群众，在靠近林区及草原地区

的村屯周围，于 4 月底以前，打出 50 公尺宽以

上的防火线，并在中间开出 1-2 公尺宽的生土

带。”［1］在这之前，四川省护林防火办公室在

1955 年冬发布的《关于加强今冬明春护林防火

工作的通知》也要求群众开辟防火线。［2］在开

辟防火线过程中，四川省多以河渠、道路等天

然防火线为基础，同时结合群众砍柴、积肥和

整修乡村道路等活动开辟人工防火线。［3］如长

寿县在 1956 年冬至 1957 年春开辟修理的林道

和防火线已达 2430 余米。［4］防火线的大量开辟，

为保护森林构筑起一道安全防线，而群众在开

设防火线的同时，也获得了木材、杂草和薪柴

等收益。

在火灾扑救方面，鉴于森林火灾蔓延速度

快，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极为缺乏专业扑火队伍

和设备的情况下，快速组织林区群众参与灭火

成为迅速扑灭火灾的必要举措。政务院在 1952

年 3 月 4 日发布的《关于严防森林火灾的指示》

中要求，在森林火灾发生后，“当地人民政府

应把打火工作视为最紧急的任务，领导干部应

迅速地亲自动员和领导群众入山打火”，“发

生火灾地区的一切交通运输机构（包括铁路、

公路、电讯等），应给打火人员以交通运输和

通讯的便利”。［5］中共中央、国务院于 1956

年 4 月 18 日发出的《关于加强护林防火工作

的紧急指示》中，不但再次提出了“火灾发生

后，应及时组织和领导群众积极扑救”的要求，

而且指明了扑救的具体办法，即“首先应该判

［1］《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务院关于加强护林防

火工作的紧急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1956 年第 16 号。　

［2］ 参见《关于加强今冬明春护林防火工作的通知》

（1955 年 12 月 8 日），重庆市长寿区档案馆藏，档案号

3-19-67-31。　

［3］ 参见四川省涪陵专区护林防火指挥部：《为通知积

极动员组织群众打设防火线》（1956 年 2 月 3 日），重

庆市长寿区档案馆藏，档案号 3-10-17-27。　

［4］  参见《关于去冬今春护林防火工作的总结》（1957

年 6 月 25 日），重庆市长寿区档案馆藏，档案号 3-10-

25-1。　

［5］《周恩来论林业》，第 38 页。　

明火场位置，根据风向、风势和燃烧物，分析

火势发展情况，有领导有准备有目标地组织人

力扑打。在扑火当中，除在有利情况下直接扑

打火头外，要尽量利用河流、道路等自然隔火

物，或在火头前方一定距离的地方打设隔离线，

阻隔火头蔓延，以有效扑灭火灾，严防伤亡事

故”。［6］在具体执行中，四川省护林防火办公

室要求各地在山火发生时，由当地党政领导带

队前往火场，详查风向、火势、地势，采取安

全而有效的扑救方法，统一指挥，集体行动，

进行扑救。切实纠正救火中无组织的盲动现象，

以免降低救火效率和造成伤亡事故。［7］关于这

一工作要求，长寿县护林防火办公室在 1955 年

冬至 1956 年春的护林防火工作情况报告中就指

出，“对发生山火地区，劳力组织好，领导亲

自动手抢救及时的，如三合云集等两乡，损失

就小。反之，损失就大”［8］。

（五）加强监督检查，严明奖惩

开展监督检查，对护林有功者实施奖励，

对纵火破坏者给予严惩，既是严肃法纪的过程，

又是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护林防火再教育的过

程。政务院在 1952 年 3 月 4 日发布的《关于严

防森林火灾的指示》中要求：“各大行政区及

省的人民监察机关，应注意检查各级地方人民

政府对护林防火工作的布置及执行情况。对工

作积极而有成绩者，予以奖励。对不认真执行

护林防火政策法令，而造成严重损失者，予以

处分。”［9］1954 年 12 月 15 日，四川省人民政

府颁布的《关于加强今冬明春护林防火工作的

指示》规定：“对护林防火不力或引火烧山破

坏森林者，视情节轻重，分别予以行政或法律

［6］《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务院关于加强护林防

火工作的紧急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1956 年第 16 号。　

［7］ 参见《关于积极开展护林防火工作的通知》（1956

年 11 月 16 日），重庆市长寿区档案馆藏，档案号 3-10-

12-13。

［8］《关于去冬今春护林防火工作情况的报告》（1956

年 6 月 15 日），重庆市长寿区档案馆藏，档案号 3-10-

22-1。　

［9］《周恩来论林业》，第 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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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分；对护林防火成绩卓著者及时予以表扬或

奖励；奖励原则，集体重于个人，荣誉重于物质。

其因护林防火受伤、损失衣物或牺牲生命者，

应分别予以适当的补偿和抚恤。”［1］如 1956 年，

长寿县在付河乡群众赶场期间，召集附近梓潼、

龙潭、三合、中心等 6 个乡的干部群众共 700

余人召开群众大会，对当地烧山的罪犯进行公

审，同时印发判决书 1000 多份分发各乡，深刻

影响教育了当地干部群众。［2］为保证监督检查

工作的有效开展，1957 年 11 月 11 日，四川省

人民委员会第 94 次行政会议通过《四川省护林

防火暂行办法》，其中第 16 条规定对“不认真

负责布置和督促检查护林防火工作，或对山林

火灾案件不及时处理，因而在责任地区经常发

生山林火灾”［3］的行为，应根据情节轻重给予

处分。加强对护林防火工作的监督检查，严明

奖惩，以案说法，不但深刻教育了广大干部群众，

提高了他们的森林防火意识，而且强化了各级

领导干部的责任感，从而为各项护林防火方针

政策的贯彻落实提供了保障。

总而言之，新中国成立后，在“护重于造”“防

胜于救”的林业工作方针指导下，党和政府领

导采取一系列护林防火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

从全国看，1953 年森林火灾面积已比 1950 年减

［1］《关于加强今冬明春护林防火工作的指示》（1954

年 12 月 15 日），重庆市长寿区档案馆藏，档案号 3-19-

46-9。　

［2］  参见《关于付河乡山火案件的处理情况报告》（1956

年 4 月 24 日），重庆市长寿区档案馆藏，档案号 3-10-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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